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关于股东出资转让、公司更名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

 

    经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"公司"）2005年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，并报经中国

证监会（证监基金字[2005]45 号）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（商外资资审字[2005]0066 号）

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国资产权[2005]509 号）批准，瑞士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（UBS AG）受让公司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持有的公司 4%的出资和国投电力公司持有的公司

45%的出资。转让完成后，公司股东及其出资比例为：国投弘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51%，瑞士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UBS AG）49%。中国证监会同时批准公司更名，更名后公司中文名称为：

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英文名称为：UBS SDIC FUND MANAGEMENT CO.LTD。公司法定代

表人变更为施洪祥先生，武铁锁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。公司办公地址不变。 

   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，公司已按有关规定于 2005年 6月 8 日在深圳市工商行

政管理局办理完毕股权出资转让、公司更名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日 


